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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支付能力对PERM绿卡的影响

有关递解出境的程序
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
本次专栏为大家介绍一下递解出境的司法

程序。
前几期我们提到过主动申请政治庇护的人

需要将材料递交移民局，移民局官员在问话后
决定是否批准该申请，如果不批准，则会转交
到移民法庭启动递解出境程序。导致启动递解
出境程序的因素很多样，比如非法入境时被
抓，或在美国非法居留后被相关部门发现并逮
捕，或已经拿到绿卡甚至公民身份但因为严重
的移民欺骗或犯罪，等等 。

一 开 始 申 请 人 会 收 到 “ 出 庭 通 知 ”
（NTA），必须按照出庭日期参加相关听证
会。如果不按时出庭，法官会签发缺席递解令
（In absentia deportation order）。如果由于生
病，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上庭，则必须提
前向法庭递交改期申请。如果法庭在出庭当日
仍未对改期申请做出答复，则仍需按时出庭。
第一次出庭有无律师均可，往往如果桉件本身
准备时间不足，可以在第一次出庭时自己前往
并要求法官给充裕的时间聘请律师和准备桉
件。

如果有绿卡/公民身份但因为严重的犯罪
而接到NTA，应尽快寻求刑事律师和移民律
师的双重帮助。前者会设法避免承受牢狱之苦
或高额罚款，后者则尽力保住永久居留权并不
被递解出境。由于绝大多数刑事律师并不了解
移民法，移民律师需要尽可能的和刑事律师沟
通合作，以降低刑事判决在移民方面的负面影
响。

一般递解程序会安排几次听证会。当事人
和律师可以向法庭递交相关申请，而法官会
根据材料作出当事人是否应该被递解出境的决
定。一般法庭会安排一个或多个小庭确认材料
的真实性和了解桉件的情况，之后会安排大庭
的日期。大庭是法官对申请做出判决的听证
会。在大庭上，当事人和律师可以为辩护，可
以请证人出庭作证。在听完当事人/代理律师
和政府律师这两方的陈词之后，法官可以当庭
做出判决，也可以改日签发判决书。

如果法官判定当事人应该被递解出境，那
么当事人就有了递解令。在法官判决后的30天
之内，当事人/代理律师有权利向移民法庭上
诉委员会递交上诉申请。如果上诉申请被上诉
委员会驳回，则有权在30天之内向联邦法庭递
交上诉。若各级上诉均被驳回，当事人便有了
最终递解令，但仍有机会向上诉委员会递交开
桉申请。一般申请开桉必须符合以下至少一点
条件才有希望被批准：

1）已经在移民局备桉了住址，但由于移
民部门的失误没有收到NTA；

2）庭审过程中为被告提供的翻译并非其
母语，比如在表明本人母语是广东话的前提
下，仍然被法庭指派了说普通话的翻译；

3）申请人的母国的相关法律及国情有了
重大改变并会对桉件产生直接联系；

4）由于代表律师的严重失责、失误而导
致申请的失败；

5）若被递解出境，有美国身份的直系家
人将陷入极端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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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从事医生，会计师，律师，工程师
等职业的申请人来讲，PERM劳工证仍然是大
多数人取得绿卡的途径。然而在实践中，很多
可以顺利地取得PERM批复的案子却无法拿到
I-140 批复。造成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。依
据我们多年申请PERM的经验，在接受PERM
之前，必须对雇主及雇员进行全面地评估，确
定双方均能通过PERM及I-140 阶段的考察，
再开始PERM的程序。这样既帮助雇主及雇员
做好充分准备，又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。

在I-140阶段，移民局着重检查雇主是否
有足够的经济支付能力支持劳工证绿卡申请。
因此雇主在提交PERM批准后的I-140申请时必
须证明其经济能力，即证明雇主在提交PERM
申请时到I-140递件时一直都有能力支付PERM
申请中所要求的 Prevailing wage （劳工部决定
的有效普遍工资）。法律并不要求雇主在申
请PERM绿卡的过程中事实上支付受益人员工

Prevailing Wage, 只需要雇主证明在申请PERM
绿卡全过程中具备这样的支付能力，并在员工
获得绿卡后开始支付 Prevailing Wage。

那么如何证明雇主满足支付能力的要求
呢？ 现行一般规则是：

（1）PERM受益人在PERM申请时已经获
取PERM要求的Prevailing wage；

（2）雇主的净收入（Net Income）不少于
Prevailing wage；

（3）或者雇主的流动净资产（Net Current 
Assets）不少于Prevailing wage。

只要满足上述条件中的1个，雇主就符合
I-140阶段的关于支付能力的要求。因此在开始
PERM之前，雇主及律师需要考虑如下因素：

（1）PERM职位的设计将取决prevailing 
wage的多少。如果雇主的收入状况不算强，

要特别注意PERM职位的最低要求，尽量
争取较低级别的prevailing wage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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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如果雇主的净收入(Net Income) 或
流动净资产（Net Current Assets）不算理想，
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救，等达到了要求再开始
PERM申请；

（3）如果雇主的净收入(Net Income) 或流
动净资产（Net Current Assets）不算理想，也
可以直接支付员工prevailing wage，以证明其支
付能力。

（4）另外，在实践中，移民局还允许将
雇员在申请雇主处所得的实发工资与雇主净
资产（或者净利润）相加之和来满足Prevailing 
wage的要求。

在I-140阶段如何提供证据来证明雇主的
支付能力呢？

１）移民局一般接受雇员的Ｗ-２，1099
表来证明雇员的实得工资；

２）雇主的联邦年税单或者经注册会计师
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来证明雇主的资产；

３）除此之外，对于有100名全职员工以
上的雇主，移民局还允许以雇主财务主管（或
同等级别公司管理人员）出具的确认有财务能
力信件来代替其它的证明文件。因此，对于有
100人以上的雇主来说，证明公司经济能力非
常容易满足条件。

那么对于刚刚成立的公司来讲又如何证明
支付能力呢？

通常雇员的工资单，雇主的银行对帐单，投
资文件等加在一起可以证明雇主的支付能力。如
果雇主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财务记录，雇主公司的
大股东可以以自己私人财产作为担保来出具支付
能力的保证书。另外，如果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公
司发展前景良好，有不错的商务合同和收入，也
可以帮助证明雇主的支付能力。

对 雇 主 支 付 能 力 的 考 察 不 仅 仅 停 留 在
I-140阶段。移民官有权在I-485 阶段要求雇
主保持支付能力。对于中国和印度出生的雇员
来讲，由于排期的久远，很多必须等上3-4年

2013年6月8日，美国国务院公布了
2013年7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。

在2013年7月的排期表上，中国大
陆出生的EB-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
从2008年7月15日前进到2008年8月8日，
前进了24天的时间。印度出生的EB-2申
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依然为2004年9月1
日。其他国家或地区的EB-2没有排期，
为名额即时可用的状态。

EB-1签证依然一如既往的全世界均
有名额。而在EB-3类别，中国大陆出
生的申请人的截止日期从上个月的2008
年9月1日前进到2009年1月1日，前进了
四个月的时间。印度出生的申请人的截
止日期从上个月的2003年1月8日前进到
2003年1月22日，前进了两周的时间。 

目前在中国较为流行的EB-5投资移
民，虽然近年来申请人数显著上升，但
目前有名额即时可用。对于有经济条件
的申请人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

目前，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NIW 
EB-2申请人来说，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
排期才能递交身份调整申请。不过请注
意，如果您的配偶出生在除中国大陆或
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（包括港澳
台三地），您在递交NIW申请时，可借
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额，同时递
交I-485申请，无需再等待排期。

此外，如果您在NIW批准后做出
了更大更重要的成果，也可以考虑申
请EB-1。EB-1类别目前有签证名额可
用，无需等待排期。

7月中国EB-2排期前进
24天 EB-3前进四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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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能递交I-485。那么必须做好心理准备
在I-485阶段还要提交雇主当前支付能力
的证据。


